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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钱，改成收芙蓉王了。”近日，河南郑州“夜市摊
贩收香烟”事件引发舆论关注。5月11日，郑州经开区联
合调查组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经开八大街地铁口夜市摊
贩收取香烟初步调查情况的通报》称，经开区明湖办事处
涉事人员袁某某涉嫌授意个别夜市摊贩，向其他夜市摊
贩收取香烟，已被停职。

此前，据河南广播电视台报道，有摊贩爆料称，郑州
夜市摊主被索“保护费”，必须上交一条芙蓉王。

此事件中，涉事人员袁某某是否为执法人员尚不确
定，但其作为办事处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向夜市摊
贩收取香烟的行为，显然已涉及权力滥用问题，严重损害
地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也是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公然伤
害。

需看到，每月多出两三百元的“香烟成本”，对一些摊
贩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不仅直接吞噬着他们
的利润空间，还让其做生意的摊位处于不确定之中，说不
定哪天就被送烟多的人给占了。

当前，夜经济正逐渐成为郑州都市经济转型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小微企业和个体摊贩，正是活跃夜间消费
的重要抓手，当地理当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经
营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除了对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予以处罚，还需从制度层
面进行深刻反思和改革。比如，加强管理人员和执法人
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同时，要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让摊贩们能够随时就政府工作人员
的不法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说到底，一地营商环境的打造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
法规，还需在各种管理、执法的细节层面体现政策的善
意，让每位经营者都能感受到公平、透明、法治化的制度
环境带来的确定性和获得感。

就此而言，对任何类似通过“打点关系”，以换取日常
巡查“豁免权”的操作，不仅要亮出法律的利剑，更需铲除
其存在的土壤。

流水 来源：新京报

“每月上交芙蓉王”，谈何让摊主踏实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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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两行人
相撞案”普法案例引发争议。该法院有关负责人接受央视

《法治在线》采访时介绍，普法案例中的相关表述存在用语
不恰当的问题。法院还提供了事发现场公共场所视频，并
详细介绍了案发情节。

一起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例，因为法院普法偏差而陷入
了舆论漩涡，引发了公众的困惑。此前，法官在分析案例
时对原被告关键行为细节的描述与事实有出入，且认为被
告“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是引发碰撞纠纷的次要
原因。由此，不少人产生了质疑和担忧，甚至表示“不会走
路了”。面对舆论质疑，办案法院承认“安全距离”一说表
述不当，并结合事发现场视频对案情进行再解读后，向公
众致歉，显示了有错必改和诚意，也帮助公众看清了案件
的责任划分逻辑。

在最初的案例普法环节，法官称原告“突然转身往回
走”，但事实是，原告接听电话过程中只是“缓慢转身站
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实，对碰撞纠纷的影响或在
碰撞纠纷中所起的作用及对应的责任也有区别。

在案例普法环节，法官称被告“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
的过错”，然事实是原告转身站住后，被告与原告还有一段
距离，被告理应注意到原告的变化，预先判断与原告的碰
撞风险，并采取避让动作，且被告也有足够的时间空间避

让，但被告因左右张望未注意前方情况，把原告撞倒在地。
《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事实可知，在本案中，被
告对碰撞的发生、对原告的受伤存有明显过错，应承担侵
权责任。法院最新的修正式普法，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公众
心中的谜团，但严格说来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虽案
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有双方合意的基础，未完全受过错
责任比例原则限制，办案法院仍可对双方责任的划分理由
作出更深入、更精准的解释，让公众看得更明白。

普法工作是执法、司法工作的延伸。执法、司法工作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普法工作也必须“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司法人员对案例的分
析解读不能随性发挥，不能背离事实，而是应保持客观性、
规范性、严谨性，全面精准呈现执法、司法程序的原貌，让
公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如果普法环节存在描述事实不准、表述不当等偏差，
就会让普法与执法、司法环节脱节，就会削弱执法、司法工
作的公信力，就会让社会个体对法律以及对执法、司法工
作的理解出现偏差，让社会个体在面对案涉相关情形时茫
然不知所措。如此表述不当式的普法，很可能使普法效果
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起到误导效果。

杜蒿坨 来源：北京青年报

普法也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办案不能满
足于个案的完结，
普法也不能满足
于个案的完结。
任何形式的普法
工作都应于法有
据，于理相合，于
实相符，才能经受
住法律和事实的
检验，才能向社会
释放清晰的法律
信号，并产生更大
的价值。

“临近假期把房间给我取消了，还不允许我提赔偿”
“提前很久订的酒店，突然涨价要我补3倍差价，不然就要
求我退订”……“五一”假期，有多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此
前通过平台预订的酒店、民宿被商家以“停业装修”“系统
错误”“业务调整”等理由单方面取消订单，随后同一房源
在其他平台以数倍高价重新上架。（见 5 月 8 日《法治日
报》）

根据《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经营者在网络平
台上架客房服务，消费者提交订单后，双方之间的合同就
生效了，双方都应受到合同的约束。酒店、民宿不管以多
么花哨的理由取消订单，其行为都构成违约。消费者可在
保存必要证据的前提下要求商家赔偿差价损失、支付违约
金，如商家拒绝承担责任，可通过举报或诉讼等途径维
权。若商家编造虚假的理由取消订单，还构成消费欺诈。

对此，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所以，应对酒店“花式毁约”，不能光靠消费者维权，监

管部门应该采取更硬核、更有效的治理措施。《价格法》规
定：经营者不得有“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等不正当价格
行为。

相关行业协会、预订平台应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在
格式合同中约束商家单方取消订单的行为，保障消费者的
权益；对商家单方取消订单进行严格审核，要求商家给出
合理的理由；提高商家单方取消订单的违约责任标准，如
发现商家虚构理由恶意取消订单，则通过拉入黑名单、在
平台页面或商家页面进行失信标记等方式进行惩戒，同时
作为对消费者的提醒。当各方形成治理合力，酒店、民宿
毁约的花招就耍不出手了。 李英锋 来源：工人日报

对酒店“花式毁约”应进行多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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